
这几类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保姆行业属非典型劳动

关系 

现实中劳动合同法保护范围受限一些纠纷依靠民事诉讼解决记者盘点 

这几类工作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 

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已经过去了 11 年。 

这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解除了劳动者在签订合同时的很多后顾之

忧。在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条款的规范下，大部分行业劳资双方的权益都得到了

法律保障。 

有关专家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劳动合同法调整的是劳动关系，而劳动

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它从事有偿劳动，相互间构成权利与义务关系，

“现实生活中，由于受保护范围的限制，仍有一部分劳动者游离于劳动合同法

的保护之外，无法享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明明也是工作，却没有形成劳动关

系，受了伤害也不受劳动法保护。一旦发生纠纷，也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来解

决”。 

记者采访得知，目前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的行业中，以保姆、保险推销

员、学生兼职、退休返聘和协议承包人等尤为典型。 

保姆行业 

属于非典型劳动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 1500 万名保姆，占整个农民工的十分之一以

上。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关于保姆行业签订劳动合同的状况一直都不理想。保

姆在工作中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休假权得不到落实、难以获得社会保险以及发

生纠纷后维权难等问题。 

吴芳(化名)如今在北京从事保姆工作，保险没有着落，而她以前在工厂上

班时，工厂会按规定缴纳各种社会保险，“现在心里一直空荡荡的，总感觉没

有保障”。 

一家保姆中介公司负责人说：“买医疗、养老等保险，每月至少得几百

元，而公司每介绍成功一名保姆，中介费仅仅一百多元，根本没有钱为保姆买

保险。” 

据业内人士介绍，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一些大型家政服务公司，曾经尝

试过员工化管理，即公司与保姆签订劳动合同，让保姆成为公司员工，由公司

购买社保。“由于员工制的保姆出价比较高，很多雇主因嫌贵而不愿意请，而

家政中介行业利润微薄，最后很多尝试员工化管理的公司都放弃了。”这名业

内人士对记者说。 

有法学专家告诉记者，保姆行业属于一种非典型劳动关系，从雇主来说，

基本上都是个人。依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境内的企业、个

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可以与

个人建立劳动关系。因此，在法律层面上，雇主无法成为劳动法意义上的用人



单位，“这并不是说保姆不受法律保护。如果是雇主和保姆双方直接商谈的，

那么保姆的权益可以按照民法来操作。当事人可以以侵权、合同违约等案由，

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保险推销行业 

属于委托代理关系 

保险推销行业的人事制度是“代理制”，而非雇员制。营销员一头联系着

保险公司，一头联系着被保险人。 

2015 年 6 月，徐智慧通过成都一家保险公司的考核，从事保险销售工

作。其间，徐智慧取得了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颁发的保险资格证书。 

依据保险公司与她签订的《保险代理合同书》，她可以在成都区域内销售

该保险公司的产品，保险公司按照约定向其支付代理费。 

去年 10 月，徐智慧因与新来的部门主任发生矛盾，被保险公司以违反相

关制度规定为由，解除与她的保险代理关系。一气之下，徐智慧将保险公司起

诉到了法院。 

徐智慧认为，她每天到公司签到，接受公司的管理和监督。虽然名义上与

保险公司系代理关系，但实质上是劳动关系。因此，她要求保险公司支付未签

订劳动合同工资两倍的赔偿、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以及缴纳社会保险。 

最终，法院没有支持徐智慧的诉求。 



承办法官告诉记者，保险法第 117 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

之间的关系，属于民事代理关系。从合同履行情况看，虽然保险公司要求徐智

慧遵守公司管理制度，接受公司管理和监督，并参加有关培训，但这种管理和

培训是保险公司拓展业务和提高保险代理人工作能力的需要，不能等同于劳动

合同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管理和培训。 

学生兼职 

不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 

兼职打工，已经成为不少学生补充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尤其是一些贫困

地区的学生，假期打工挣钱可以负担一部分的学习生活费用。原劳动部颁发的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 12 条规

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

签订劳动合同。” 

在校大学生徐霞兼职在北京一家大型超市门口派发传单，每天从早上 9 点

到下午 4 点，中午休息 1 个小时，每天报酬 80 元。 

“因为是兼职，和用人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自然也谈不上交社保

了。”徐霞说。 

北京律师肖东平认为，由于学生的身份所限，在校学生实习和见习，不属

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用人单位不必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也不必为其购买社

保，因此相对而言企业也喜欢用兼职学生，这样可节省开支。“建议相关部门

在制定对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打工这方面的政策时，一方面要保障企业的利益，

同时也要考虑对兼职学生利益的保护。” 



退休返聘 

按劳务关系处理 

汪中全是广州一家国企的高管，年满 60 周岁时办理退休手续。一年后，

因公司业务需要，汪中全被返聘成为开发部经理。 

工作一段时间后，汪中全发现，公司其他人员享受的很多待遇都与他无

缘。一年后，汪中全以公司未向其支付延时加班工资、未安排其带薪年休假等

为由，先后提起劳动仲裁、诉讼，但均未获得支持。 

承办法官认为，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后，

劳动合同终止。且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享受养老

保险待遇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因

此，在返聘期间，汪中全已经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仅能与用工单位建立劳

务关系，而其主张的加班费及带薪年休假，均是劳动者基于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所享有的权益。 

承包协议 

非劳动合同不受劳动法保护 

在现实中，有很多工作的承包者，与被承包者发生纠纷后，由于种种原

因，得不到劳动关系的支持。 

5 年前，李家成经人介绍，与长沙一家宾馆签订协议，承包了宾馆餐饮部

的垃圾清运工作，合同履行期限为 5 年。在合同履行期间，双方为一些细节问

题争执不休。合同到期后，宾馆决定不再与李家成续签协议。 



李家成认为，双方在一起长达 5 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于是，李家

成提起诉讼，要求宾馆支付劳动合同到期终止未续签的经济补偿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承包协议不是劳动合同，不受劳动法保护。本案中，双

方在签订的协议名称上，并未明确为劳动合同，双方间的法律关系因此并非劳

动关系。而从协议的内容上分析，更接近于承揽合同关系，即承揽人按照定作

人的要求，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

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关系。因此，李家成不能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主

张经济补偿金。 

有专家告诉记者，类似李家成的这种情况，现实中还有很多，如河道维

护、街道打扫、机场以及车站卫生承包等。很多人在承包工程或者其他工作之

前，双方都会签订相关协议，但这种协议并不是劳动合同，双方之间也不存在

劳动关系，这些承包只是承揽合同关系，定期给劳动者支付报酬的合作关系，

一旦出现报酬纠纷，也得不到劳动法保护。（王阳） 


